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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考公考编产业学院是必要纠偏
□ 陈广江

[读者来论] [媒体观点]

航班超售
应把规则亮在明处

□ 赵志疆最近被热议的“考公考编产业学院”，不办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在湖北恩施，恩施学

院与湖北华图教育共建的“考公考编产业学院”举行

了揭牌仪式。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热

议。3月23日，恩施学院党委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不办这个学院了，上级单位不允许”。同时，该校

已将微信公众号上的相关文章删除。

从高调揭牌到紧急叫停，“考公考编产业学院”的

夭折，不失为观察当下高校办学心态的一个切口。叫

停来得及时，背后的问题却值得深思。

恩施学院是一所民办本科院校，办学资源有限，

生源竞争激烈，就业率直接关系学校生存。在压力

下，帮助学生考公考编，短期内确实能提升就业数

据。该校此前曾宣传600余名毕业生考取公编岗位、

2000余人实现高质量就业，数字背后是强烈的生存焦

虑。此次尝试以“产业学院”形式将公考培训系统化

引入校园，不过是这种焦虑的又一次外显。

但问题在于，大学一旦将“上岸”奉为圭臬，教育

的格局便被窄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育人，是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面向未来

的综合竞争力。而“考公考编产业学院”这一命名，直

白地将大学教育等同于职业培训，把“铁饭碗”当作唯

一终点。这种导向不仅矮化了大学教育的价值，也在

无形中加剧了社会的“考公焦虑”，让年轻人的职业想

象被压缩成一条愈发拥挤的独木桥。

理解校方的处境，不代表认同这种选择。民办高

校面临生存压力是事实，但压力之下更需守住办学底

线。大学如果变成“考公辅导班”，专业教育沦为陪

衬，学生缴纳学费换来的便不是系统的学术训练与能

力培养，而是一套应试技巧。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公考

培训中，势必挤占专业教学、实践能力提升和通识教

育的空间。即便部分学生成功“上岸”，其专业功底和

发展后劲也可能大打折扣。更何况公考岗位终究有

限，多数学生需要的还是面向市场的多元能力。

这次风波也暴露出部分地方院校在办学定位上

的长期摇摆。一些学校既想模仿研究型大学又缺乏

资源，想走应用型道路，却与产业需求脱节。在生存

压力面前，最便捷的选择往往是迎合学生和家长的短

期诉求，考公热就办考公班，考研热就设考研班。这

种逐热点而动的办学方式，难以沉淀出真正的特色与

质量。

说白了，大学不能蜕变为“应试工厂”，不能把“上

岸率”当成办学的核心指标。但上级部门的纠偏不能

止于叫停。对身处困境的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而言，

光堵住一条路远远不够，还需要引导它们走向更健康

的发展路径。

真正有生命力的高校，应当立足区域实际，瞄准

产业需求，挖掘自身优势，办出不可替代的特色。与

其把资源押注在少数人的“上岸”培训上，不如在提升

专业教学质量、加强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上多下

功夫。让学生在大学里真正学有所长，具备适应社会

变化的能力，无论进入职场还是继续深造，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方向。

“考公考编产业学院”的短命，是一个警示。大学

可以关注学生的就业需求，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应试能

力，但不能将自身降格为“上岸”的跳板。放下对“铁

饭碗”的执念，回归育人的初心，才是高校在激烈竞争

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已于2026

年3月1日开始。随着个税汇算的进行，在网友积

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也流传出少量“退税秘

籍”，出现一些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虚假申报专项

附加扣除进行个税汇算等不良情形。对此，专家表

示，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申报属违法，纳税人切

勿因小失大。（3月26日《扬子晚报》）
“退税秘籍”主要包含以下内容：虚构子女教育、赡

养老人（如冒用他人父母信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信

息；无中生有地填报大病医疗支出、租房支出；夫妻双

方重复填报子女教育或房贷利息（合计超过100%扣除

比例）；填报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证书以享受

继续教育扣除；隐匿劳务报酬、稿酬等收入，或对真实

收入进行虚假申诉；盗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虚假申报，

导致被冒用者名下出现“被收入”。

这些“退税秘籍”可能会让一些申报者一时得

逞，但也给申报者埋下了不小的违法隐患。一旦居

民纳税人虚假申报的行为被查实，根据《税收征收管

理法》，纳税人不仅要退回骗取的退税款，还要自滞

纳税款之日起，被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虚假申报构成偷税的，税务机关可处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如果申报者骗取退税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还可

能构成逃税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虚假申报

行为将被记入个人纳税信用档案，严重者可能被列

为税收监管重点人员，影响未来的贷款、签证等社

会信用应用。申报者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申报，

则侵犯他人姓名权和个人信息权等权益，有可能承

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甚至

刑事责任。

实际上，“退税秘籍”本身也存在一定风险。一些

不法分子在网上传播“退税秘籍”，诱导纳税人点击钓

鱼网站，骗取银行账户和个人信息，让纳税人掉入诈

骗陷阱。

虚假申报退税，后果很严重。申报者乱用“退税

秘籍”，小心“走火入魔”，偷鸡不成蚀把米。依法纳

税、诚信纳税、如实纳税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每一名居

民纳税人都该看清法律红线，主动承担纳税法律责

任。在个税汇算过程中，摒弃投机心理、侥幸心理，全

面准确填写相关信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申报，实现

“应退尽退，应补尽补”。

税务机关对个税汇算申报应不断升级监管机制，

加强审核，有效预警、识别、拦截异常申报、不实申报、

虚假申报，对以虚假申报手段骗取退税者该追缴追

缴，该处罚处罚，该曝光曝光。还应结合典型案例强

化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民众增强依法纳税意识，规避

个税汇算误区，凝聚规范申报的共识。网络平台也应

承担一份治理责任，积极拦截屏蔽诱导纳税人虚假

申报的“退税秘籍”信息，清除网络污染，营造诚

信、文明、有

序的纳税

氛围。

近日，一名原本搭乘航班前往上海的乘客，买了机

票、办了值机、过了安检，却在登机口被告知航班超售，

最终未能按时登机。

事前没有被告知，即便提前线上值机锁定座位仍无

法上飞机，这事儿搁谁身上能不急？虽然事后航空公司

为该乘客改签、升舱，并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此事仍

需追问：为什么要超额售票？是否尽到提前告知义务？

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合规？损失谁来承担？

航班超售的话题不是第一次被关注。在某投诉平

台，有不少消费者发起与航空公司超售相关的投诉。频

频引发纠纷的航空超售，矛盾无解吗？

所谓航班超售，是航空公司预测部分旅客可能退

票、误机或改签，出售略多于实际座位数的机票，为减少

航班虚耗而采取的一种市场化运营策略。作为一种国

际通行的行业惯例，这一行为本身不违法。

不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显示，承运

人超售客票的，应最大程度避免旅客因超售被拒绝登机，

明确超售信息告知规定、被拒绝登机旅客赔偿标准等。

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很好执行。以此次

引发争议的航空公司为例，尽管在官网有相关的航班超

售服务方案，但在实际操作中，既没有尽到信息告知及

征集自愿者程序的义务，也没有遵循优先登机原则。

航班超售所引发的纠纷，表面看，是航空公司追求

效益最大化而忽视乘客的利益和感受，深层看，在于航

空公司缺少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的意

识。因此，不管某一航班客票是否超售，都应该提前做

好预案以应对潜在纠纷。

一方面，在机票购买环节，就将航班超售服务方案

亮在明处，明明白白告知乘客航班超售情况、赔偿方案

以及乘客可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公开征集自愿者，通

过相应的补偿举措看有没有乘客愿意主动放弃行程，做

好被拒载乘客的后续服务。此外，明确拒载哪一位乘

客，必须有规范的流程作为依据，而不能让消费者无奈

被动接受。不管航司是短期内主动寻求改变，还是长期

看引入市场化保障机制等，打消乘客“厚此薄彼”的质

疑、提高出行体验，才是最终目的。

行业惯例不是“免责”借口，航司服务不能随意打

折，买机票也不能沦为“开盲盒”。唯有把规则亮在明

处，让售票经得起规则的审视和责任的保障，才是明智

选择。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乱用“退税秘籍”，小心掉入坑里
□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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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租赁服务行业商会关于拟启
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云南省租赁服务行业商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530000MJT31
3949J）因租赁市场不景气，拟启动
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按章程
规定，需召开会员大会进行表决，但
由于本商会会员、会员代表和理事
难以召集，无力召开会议，现就拟启
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事项进
行公告。本商会会员、会员代表或
理事对此有异议的，请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本商会反映。逾
期未有反馈的，本商会将正式启动清
算程序，联系电话：13759152788。

云南省租赁服务行业商会
2026年3月27日

云南奔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30114MA6Q9JDR64）
在中信银行昆明东陆桥支行开立对
公账户（账号：81119010129003837
67），原预留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云南睿朗博展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预留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人民中路支行（账号：8719098533
10401）的公章一枚，登报作废。

云南梵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MA6PXM
G53U）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以
及预留在中国招商银行昆明广福路
支行（账号：871909148510101）的
印鉴章（含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合
同章）4枚，登报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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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媛遗失昆明万能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车牌号为云AT2378的出租车产
权证，车型：捷达，发动机号：3616
52，车架号码：3106711，登报作废。

云南德自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30111MA6QKU2Q8X）以
及法人（林恩宏）私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登报作废。


